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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

加工补助的通知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，南海新区农

业海洋局：

为扶持我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，鼓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创办、改造农产品加工企业，提升精深加工技术水平和

农产品附加值，推进建链补链强链工作，根据威海市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《威海市乡村振兴人才激励政策十二条》（威人

组发〔2019〕7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就组织申报 2020 年

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范围

凡在威海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种植业加工的农业企业、农

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新型职业农民等经营主体，符合

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。已享受各级财政补助的项目以及加工

设备基础设施投入不列入补助范围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对农产品加工设备投资 50万元以上并竣工投入运行的，

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的 40%给予补助，最高补贴资金额不超

过 300 万元。每个申报主体补助上限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扶持我市确定的苹果、西洋参、无花果、花生、

大姜、茶叶、葡萄、食用菌、甘薯、大樱桃、蓝莓、梨十二

大特色产业的农产品分拣、冷藏、加工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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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等设备投入。为稳定粮食生产，今年将粮食烘干加工设

备也纳入扶持范围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须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

31 日期间，完成农产品加工设备购入、安装并竣工投入运行。

（三）近三年内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申请威海

市农产品加工补助：

1.申报主体产业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要求；

2.申报产品质量存在行政监督部门抽查不合格的；

3.发生重大生产安全、环境保护等事故和知识产权侵权

行为的;

4.消费者投诉率高，有被媒体曝光并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5.在行政监督、金融机构、财税部门等有严重不良信用

记录的；

6.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律、法规行为的。

四、 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主体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准备申报材

料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前，完成

申报材料审核，组织不少于 3 人的验收组逐一现场验收，验

收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1 月 20 日前将申报情况行正式文

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，同时报送 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

补助汇总表（附件 5）。

（三）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有关程序向各区市拨付补助资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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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主体承诺书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基本情况（1000 字以内）。

（三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四）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申报表。

（五）农业农村部门验收意见。

（六）申报主体 2020 年当年购买设备发票、银行流水、

转账记录等凭证及证明材料。

（七）设备安装及运行照片等证明材料。

（八）其他证明材料。

联 系 人：乔其彬

联系电话：5231093

邮 箱：nyncjxccyk@wh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申报书（封面）

2.承诺书

3.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申报表

4.农业农村部门验收意见

5.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汇总表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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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

申

报

书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所 在 区 市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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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申报主体

承诺书

我已知悉申报要求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我单位符合 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申报条

件并自愿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、有效。

三、自愿接受对企业申报的信息进行公示。

四、申报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及其它违法违规行为，自

愿接受取消申报资格等有关处罚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责任人）签字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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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申报表

申报主体

名称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及

联系方式

设备名称 设备金额

设备购入时间 设备运行时间

所属产业及近

三年内预期效

益

区市验收人员签字

（不少于 3 人）

所在镇（办）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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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市） 农业农村部门验收意见

根据《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威海市

农产品加工补助的通知》， 年 月 日，

农业农村部门组成验收组对申报 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

补助申报主体 进行了现场验收，验收意见

如下：

验收人员签字（不少于 3 人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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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威海市农产品加工补助汇总表

区市：（盖章） 单位：万元

序号
申报主体

名称

申报产业

类型（如苹

果）

补助设备名称

（如苹果分拣设备）

企业申报

金额
县级审定金额 备注


